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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冰研究·

古代都江堰岁修制度
———从《秦蜀守李冰湔堋堰官碑》说起

彭邦本
(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成都 610044)

摘 要: 文章从传世文献、近年出土的考古资料和都江堰本身的工程模式、建堰材料推知，都江堰的岁修应于

建堰之初即已经起源，至迟在汉代即基本形成。都江堰从古至今始终保持青春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拥有

一整套一以贯之、日臻完善、博大精深、充满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岁修制度。古代都江堰的岁修制度包括科学合理的岁

修准则、约定成俗的岁修时序、沿革成制的工役组织、多源多样的经费渠道，充分反映都江堰不仅在工程模式、水文明

理念等方面堪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典范，而且在组织、制度层面同样为世界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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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jiangyan’s Annual Ｒepair System in Ancient Times:
From Jianpengyan Inscription by Shu Defender Li Bing in Qin Dynasty

PENG Bang-ben
( School of Historical Culture，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44，China)

Abstract: From the ancient documents，archaeological data unearthed in recent years and the engineering model of Dujiangyan

itself，it can be inferred that the annual repair of Dujiangyan should have originat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eir，and

basically formed in the Han Dynasty at the latest． One of the important reasons for Dujiangyan to maintain its youthful vitality from

ancient times is that it has a set of continuous，perfect，extensive and profound annual repair system full of scientific and humanistic

spirit． The ancient Dujiangyan annual repair system includes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annual repair rules，conventionalized annual

repair timing，a system of labor organizations，and a variety of sources of funding channels． Dujiangyan is not only the model of hum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aspects of engineering and water civilization concept，but also a preciou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for the world in organizational and i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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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很多古老的文明都曾有过著名的大型水

利工程，但很多工程已在历史的长河中陆续湮没消

失了，而矗立于世界东方、中华大地的大型综合水利

工程都江堰，却跨越了 2000 多年的漫长曲折历程，

其不仅是人类公认的伟大文明遗产，而且至今仍充

满蓬勃的生命力。都江堰从古至今始终保持青春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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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拥有一整套一以贯之、日

臻完善、博大精深、充满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岁修制

度。下面谨结合传世文献的丰富记载和近年来出土

的古代碑刻等文物考古资料，对之进行一些初步的

探讨。

一、考古资料反映的早期岁修

都江堰的岁修形成于何时? 由于都江堰历史悠

久，早期传世文献缺略，这一问题至今未得解决。笔

者认为，对岁修制度的起源和形成，比较合理的解释

应是，在建堰之初即已经起源，至迟在汉代即基本形

成。首先，都江堰的工程模式和技术手段，决定了它

每年洪水过后，堰体都会受到一定损坏，河道必然发

生推移质砂石的淤塞，因而必须定期每岁修治; 其

次，修治的时间只能在冬春之际; 第三，秦以耕战立

国，汉承秦制，以秦汉政府对都江堰的高度重视，即

便在平常的情况下，也决不能让都江堰陷于瘫痪，因

而必然在秦汉之际就形成了初步的岁修制度。以上

所论，固然合于逻辑，亦非毫无根据，但终究缺乏坚

证，仍属推论。所幸近年来都江堰渠首外江河床陆

续有重要考古发现，尤其是出土的石刻铭文，为我们

探索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可能。

众所周知，“深淘滩，低作堰”，是古代都江堰岁

修制度流传至今的六字金诀。据明代蜀中著名学者

杨升庵的《金石古文》中著录的《秦蜀守李冰湔堋堰

官碑》，其六字诀文字作“深淘墠，浅包鄢”，并谓“其

文字又简古如此，真异人哉”。王文才先生《校勘

记》指出，李冰湔堋堰官碑“历代无著录，此碑乃明

正德时得于湔堋堰水中，传为秦刻，恐未必然，疑亦

唐时之物。杨慎始录其文，李调元《蜀碑记补》转载

之”［1］47。按六字诀《水经注·江水》轶文作“深淘潬，

浅包鄢”，其字与碑文均甚简朴，颇具古风，应不晚

于汉代。

下面谨结合近年出土的东汉建安四年《郭择赵

汜碑》等资料的记载，进一步分析讨论。《郭择赵汜

碑》云:

( 建安) 三年□□□间，择、汜受任监作北

江堋，堋在百京之首。冬寒凉慄，□刃□□□，

不克□□。时陈溜高君下车，闵伤犁庶，民以谷

食为本，以堋当作，□□□兴□公，掾史都水郭

荀任 臿，杜 期 履 历 平 司; 择、汜 以 身 帅 下，志

□□□，□□作 堋。旬 日 之 顷，堋 鄢 竟 就 备

毕。［2］9 － 10

从碑铭叙事顺序推测，郭择、赵汜受任监作北江堋之

时，应在蜀郡太守陈溜高君“下车”亦即上任之前。

碑铭云“冬寒凉慄，□刃□□□，不克□□”，虽有数

字之迹漫漶不清，然通览上下文，其寒风如刀刃刺

骨，因而不能顺利施工之大意还是清楚的。“高君

下车”履新之后，鉴于天气严寒，工程艰难，且“闵伤

犁庶，民以谷食为本，以堋当作”，因而增派掾史都

水郭荀、杜期加强对此次冬季修治北江堋的领导工

作。接下来由于“掾史都水郭荀任臿，杜期履历平

司; 择、汜以身帅下，志□□□，□□作堋”，可谓上

下齐心，众志成城，因而“旬日 之 顷，堋 鄢 竟 就 备

毕”。从碑铭全文可知，建安三年和四年冬春之际

的此次都江堰修治，并无水灾背景的记载，可知是为

一次正常的岁末修治，而且是在新的郡守上任之前

即已经开始，足见应属按程序依例开展的工作，证明

其时岁修确已经成为制度或惯例。

都江堰渠首工程地处岷江出山口甫入平原之

地，江水由深山峡谷中的激流立转为平原上的缓流，

每岁均有大量砂石沉积，尤其是卵石等大粒径推移

质在渠首鱼嘴一带大量堆积，容易很快造成渠首工

程的淤塞①。这样的大型无坝引水工程必须以岁修

为制，按时清淤淘河，方能持续运转，因此，冬季岁修

之制必然在工程建成之时即已初步形成。秦人素有

冬季由政府主导进行水利修整的制度，青川县郝家

坪秦墓出土的秦《为田律》关于冬季“十月为桥，修

波( 陂) 隄，利津梁”的明确规定，十分清楚地反映了

这一史实。由此可见，都江堰工程的岁修制度，应在

建堰之后不久即已经初步形成，并为汉代所继承和

完善。

都江堰岁修制度，指的是每年冬春之际枯水时

节对都江堰工程进行系统维护、修治和必要的更新，

由此形成的全社会官民同遵共守的传统制度，包括

在每岁进行维修的基础上，复有每隔数年的大修，或

针对具体情况进行的特修。

中国古代地方上的重要水利工程的兴建维修，

历来有由政府主持进行的传统。《郭择赵汜碑》铭

文就揭示，汉代对都江堰水利工程的维修，政府依制

要直接领导管理，对口的政府职能机构的官员即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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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的都水掾和都水长。这与秦汉传世文献中地方上

水利政务的主管职能机构是都水的记载吻合，形成

较为充分的印证。不仅如此，《汉沈子琚碑》铭文亦

反映，蜀地其他重要的水利工程的修治，同样要由都

水掾、水曹史等负责水政的官员领导②。值得注意

的是，1974 年 3 月都江堰渠首外江河床出土的东汉

李冰石像铭文云:“建宁元年( 168) 闰月戊申朔廿日

都水掾尹龙、长陈壹，造三神石人。”反映了都水官

员对都江堰的管理，不仅包括工程技术层面的水利

事务本身，而且包括每年对李冰等神圣偶像的祭祀

活动，进而包括负责祭祀偶像和祠庙的监造修缮。

此外，从政府层面看，除开郡县政府水政机构都

水官员的专业管理，都江堰工程的岁修尤其是大修

或特修，官府往往还要另外派员监作，以加强领导管

理。如从《郭择赵汜碑》可知，郭择赵汜是以“太守

守史”的身份受命监修都江堰工程的③，说明至少东

汉时期重要的岁修，如大修，还往往要临时加派另外

的官员，以加强领导和监管。

最后，《郭择赵汜碑》铭文还反映，都江堰岁修

的管理主体分为两级，一是郡县都水机构，主要发挥

统筹领导的管理职责; 二是地方政府下属的堋吏

( 或曰堰官) 机构，其作为专职的日常管理者，在岁

修中须要发挥具体组织为数众多的“作者”亦即役

夫施工的领导作用。须要指出的是，《郭择赵汜碑》

铭文中的堋吏不止一人，说明当时堰官是通过其领

导下的专职机构来对都江堰进行管理的。其后诸葛

亮“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3］766，同样反

映了早期堰官管理的系统化趋势。宋元以后尤其是

明清时代都江堰专职管理机构的演进，莫不反映了

这一性质特点。堰官或曰堋吏机构，其任务首先应

为组织实施岁修，同时自然还包括古堰运转的日常

维护管理。

二、科学合理的岁修准则

岁修工程需要有科学的准则程式作为施工的规

制依据。史载都江堰岁修最早的水则依据，是由李

冰制定的。《华阳国志》记李冰“壅江作堋”后，乃

“于玉女房下白沙邮，作三石人，立三水中，与江神

要: 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4］202。白沙邮位于故白

沙镇，在都江堰上游白沙河、古湔水入汇岷江交汇

处。1959 年岷江山口兴修紫坪铺电站，白沙镇已由

白沙河口右岸移迁左岸。上引文“立三水中”，《水

经注》作“作三石人立三水中”，三水应指岷江干流

及湔堰所分内外二江。石人早已不存，然所谓“与

江神要: 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显系当时希望的

正常水位范围。可见矗立于三条河渠中的石人，不

仅起着测量水位的水则作用，而且与岁修淘挖河床

深浅的准则直接相关。学者或以为石人之足与肩之

间的高度，应该是当时湃缺( 溢流堰) 的堰高［5］100，

可为一说。

唐五代以后，用于度量水位的都江堰渠首江岸

水则应已形成。《宋史·河渠志》载:

离堆之趾，旧鑱石为水则，则盈一尺，至十

而止。水及六则，流始足用，过则从侍郎堰、减

水河泄而归于江。岁作侍郎堰，必以竹绳自北

引而南，准水则第四以为高下之度。江道既分，

水复湍暴，砂石填委，多成滩碛。岁暮水落，筑

堤壅 水 上 流。春 正 月 则 役 工 浚 治，谓 之 穿

淘。［6］2398

这是都江堰离堆古代已有水位刻划，相当于今日水

文站水尺水则的最早记载，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

史。考虑到都江堰已逾千年历程，岁修之制亦已久

成传统，联系涪陵白鹤梁长江最枯水位石刻题记已

早至唐代宗广德元年( 763 ) 二月等资料④，则以上

“旧鑱”云云，说明“鑱石为水则”，应非宋代发明，确

实由来已久。侍郎堰、减水河相当于今内江飞沙堰、

人字堤溢洪道，北宋时规定其堰顶平水则第四划，并

明确要求每岁对“砂石填委，多成滩碛”的河道“浚

治”“穿淘”，充分揭示其岁修已有“深淘滩、低作堰”

之旨，这同样也应是由来已久的传统准则和规制。

自《史记》有《河渠书》，《汉书》有《沟洫志》以后，正

史中从《宋史》始有《河渠志》得以系统记载了都江

堰枢纽结构、渠系分布、灌区管理，尤其是关于岁修

制度的资料，而此前则因史书体例而失载。考虑到

唐五代四川社会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深淘低作之准

则必已久为定制。

水则作为测量水位、岁修淘河的准则，其后一直

成为传统。宋元时期的水则位置均在今三道崖附

近，只是相较宋代水则共十划，元朝水则仍以尺为

度，但已经增加为十一划。至明代万历时，水则下移

至宝瓶口内江左岸与离堆相对的位置，水则已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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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划，一说二十四划，依然每划一尺，沿用至今。

岁修淘滩作堰严格依则进行，反映了自古以来

“深淘滩、低作堰”的深刻理念，此六字被先民奉为

治堰岁修的金诀。关于这六字诀，文献多有记载，且

都归于李冰所创。《元史·河渠志》载，“北江稍东

为斗鸡台，台有水则，又书‘深淘滩，高作堰’六字其

旁”。文中“高作堰”之“高”字应为引述笔误，元代

揭傒 斯《大 元 敕 赐 修 堰 碑》( 又 名《蜀 堰 碑》) 作

“低”，甚是。其文云:

北江少东为虎头山，为斗鸡台，台有水则，

尺为之画，凡有十一( 一作“十有一”) 。水及其

九，其( 一作“则”) 民喜; 过，则忧; 没其则，则

困。乃书“深淘滩，低作堰”六字其旁，为治水

之法，皆李冰所为也。［2］192 － 196

“深淘滩，低作堰”六字诀究竟起于何时? 至今未有

定论。学界大致形成了三种观点。( 1 ) 秦蜀守李冰

建堰之时。依据是杨升庵《金石古文》所收的《秦蜀

守李冰湔堋堰官碑》即已有“深淘墠，浅包鄢”［1］39六

字遗则，因而建堰之初即已有岁修制度。( 2 ) 始于

南北朝。依据是明代曹学佺《蜀中名胜志·四川》卷

六引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轶文云:“李冰作大

堰于此，立碑六字曰: 深淘潬，浅包鄢。”⑤潬、鄢为

滩、堰古字。( 3) 始于宋朝。依据是《宋史·河渠志》

正式出现的都江堰岁末修治“穿淘”之说: “岁暮水

落，筑堤壅水上流，春正月则役工浚治，谓之穿淘。”

民国《都江堰水利工程述要》亦载: “宋开宝五年壬

申，重刻‘深淘滩，低作堰’六字诀于灌口江干。”⑥综

考三说和各方面的资料，第( 3 ) 说显然失之过晚。

前已指出，《秦蜀守李冰湔堋堰官碑》简朴的古风提

示其应为秦汉遗物，因而笔者认同《蜀中名胜志》所

引《水经注·江水》轶文的史料价值，既然如此，就只

能认为其佐证了第( 1) 说所谓六字诀为李冰遗则的

观点。而第( 2) 说亦失之拘谨，且逻辑上略欠周延。

就史料考订的角度而言，古籍的成书年代与其所引

史料的年代应有区分，后者往往比前者早，因而不宜

一概以前者定后者，既然《水经注·江水》轶文云“李

冰作大堰于此，立碑六字曰: 深淘潬，浅包鄢”，则应

考虑结合史实背景取后者。从战国晚期都江堰创建

以来，该堰一直沿用下来，如无切合水、地之宜的科

学岁修原则，实难如此。

六字金诀结合水则的应用，成功地解决了古代

岁修难题。根据《宋史·河渠志》，渠首内江工程主

要由鱼嘴、侍郎堰( 飞沙堰) 、宝瓶口等设施构成。

为了保证将内江引水量控制在所需范围内，内江河

道之底的高程和与之相应并建在冲槽上的侍郎堰

( 飞沙堰) 顶的高程，都必须结合水则高度加以合理

确定。如河道底的高程越高，则侍郎堰越高，也就越

易被冲毁，导致内江之水顺冲槽尽归外江，使宝瓶口

几无水可进，形同虚设。这个千古一以贯之的问题，

只能在岁修时按“深淘滩、低作堰”的“穿淘”金诀来

科学解决。

所谓“深淘滩”，就是要在每年冬天岁修时深挖

河道，清除淤积的砂石，使内江河道断面得以保障稳

定的江水过流断面，具体即要达到《宋史·河渠志》

所谓“水及六则，流始足用”的标准⑦。所谓“低作

堰”，具体到侍郎堰( 飞沙堰) ，就是堰顶的相对高程

必须适 度，以 免 过 高 则 影 响 到 溢 洪 排 砂 的 效 果。

《宋史·河渠志》对此指出:“水及六则，流始足用，过

则从侍郎堰、减水河泄而归于江。”因此，“岁作侍郎

堰，必以竹绳自北引而南，准水则第四以为高下之

度”。亦即侍郎堰( 飞沙堰) 顶的高程应以渠首江岸

水则的第四划为准。这种“用绳牵平测量，以定淘

挖深 浅 之 准”的 传 统 办 法，直 至 清 末 光 绪 三 年

( 1877) 丁宝桢大修都江堰时仍在沿用。

为了确保“深淘滩、低作堰”的准则得以切实贯

彻，除了将这六字金诀刻石垂示，并“鑱石为水则”

外，历代还采取了多方面的技术手段和措施。

明曹学佺《蜀中名胜记》谓“都江口旧有石马埋

滩下”，以之作为岁修时淘滩深度的标准。清代道

光年间，成都水利同知强望泰岁修时曾挖出两个石

兽，或即所谓石马。又相传古人为标志淘滩清淤应

及层位埋有铁板，明代正德年间的四川水利佥事卢

翊就曾在岁修时，淘滩“深及铁板”。埋藏于河道的

石马、铁板，应是明代甚至更早时期，人们为岁修淘

滩深度设置的标尺。由于岷江洪水湍急，古人设置

的标志物常常被冲失或淤埋，反映了先民为实现科

学岁修的艰辛曲折。明朝万历四年( 1576 ) ，正式在

凤栖窝底埋下铭有“永镇普济之柱”六字的卧铁一

根。后也被冲失，清代又加以补铸。乾隆三十一年

( 1766) ，为防止卧铁被再度冲失或淤埋不见，遂以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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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链缚所埋铁柱，并在上方立碑以标志卧铁所在。

道光二十年( 1840) ，强望泰在宝瓶口后的三泊洞上

游挖沟时发现万历四年铁柱，将之重新埋回凤栖窝

清代铁柱旁。同治三年( 1864 ) ，成绵龙茂道观察何

咸宜又补铸一根刻有“缵绪贻则之柱”六字的卧铁，

与前此两根并埋于凤栖窝。光绪十年( 1884 ) 再度

冲失一根，为解决卧铁淤没难寻问题，水利同知庄裕

筠遂在凤栖 窝 崖 壁 立 碑，铭 文 注 明“卧 铁 在 此 崖

下”，且碑与卧铁高差 33 米，平距 7 米。民国时期，

又补铸卧铁一根，并在三根卧铁旁设置铜标，高程海

拔 726． 02 米( 比飞沙堰低 2． 05 米) ; 铜标上方浇筑

混凝土标准台，台分五级，每级高 0． 4 米，台顶高程

海拔 728． 07 米，相当于飞沙堰顶部高度。这就最终

基本解决了都江堰岁修淘滩作堰的高度标准问题。

鉴于“深淘滩，低作堰”岁修治堰思想的重要

性，清同治十三年( 1874 ) ，灌县知县胡圻将其总结

为三字要诀，铭刻于灌县二王庙:

六字传，千秋鉴。挖河沙，堆堤岸。分四

六，平涝旱。水画符，铁桩见。笼编密，石装健。

砌鱼嘴，安羊圈。立湃缺，留漏罐。遵旧制，复

古堰。［7］271

光绪三十二年( 1906) ，成都知府文焕进一步修

改之，并且也铭于二王庙壁:

深淘滩，低作堰，六字旨，千秋鉴。挖河沙，

堆堤岸。砌鱼嘴，安羊圈。立湃缺，留漏罐。笼

编密，石装健。分四六，平涝旱。水画符，铁柱

见。岁勤修，预防患。遵旧制，毋擅变。［7］271

除了千古相传的六字金诀外，先民在每岁修治

都江堰的历程中，还总结出了另外一些重要准则和

理念。如光绪元年( 1875) ，成都水利同知胡均所撰

著名的八字格言: 遇弯截角，逢正抽心。这同样是千

百年来都江堰岁修在疏浚河道方面的宝贵经验总

结，具有很强的科学准则指导价值，因而被镌刻在二

王庙壁，一直为世人所会心赏析。同样被尊为八字

格言的还有: 乘势利导，因时制宜。此为清人吴涛所

撰，也镌刻在二王庙壁，从更为富于哲理的高度，深

刻总结了都江堰工程两千多年来的科学和人文理

念，无论对岁修治堰或理世治国，均颇具启发意义。

三、约定成俗的岁修时序

自古以来的都江堰岁修，均有严格的时序习俗

和制度。对此，前人所撰《天时地利堰务说》有云:

由此而推修堰之法，以及水性、节令。如每

岁修堰，必在立冬后者，何也? 盖此时天寒水

冻，江流渐消，庶可淘滩、作堰。须先筑土堤埂

一道，以逼江水南行。挖淘工及有半，又外筑砂

堤埂一道，抽换土埂。至冬至时而山谷点滴细

流，凝聚成冰，且雨雪尚积山谷，不能入江，正是

挖淘用工之际。至若夏秋所淤塞沙石，挖淘一

尺，得水一尺。深淘至交春时，堤埂水面要比堰

底高五尺，堰底比堤埂水面低五尺为合法; 如开

堰放水，至惊蛰节，水还消尺余，确不误事; 此

“深淘滩”之法也。竹笼砌鱼嘴分水处，要比水

面高五尺，渐至离堆山脚高一丈为合法; 堰长百

丈，长则能截春夏水入堰; 低则能泄夏秋野水还

大江; 此“低作堰”之法也……。

盖六字心法，久治久验，全在以惊蛰节间河

水消定为凭。但月有闰余，节令有迟早不等，务

必乘时……。窃以日月经天，各有度数; 堰水灌

溉，亦有画则。果能开堰修淘，能以顺天地之造

化，合水性之消长，按节令之气候，用工深淘、浅
筑，则水满田渠，农民庆欣。［2］666 － 667

此文作者不详，初见于清代乾隆时期都江堰二王庙

道士王来通编著的《灌江备考》一书，冯广宏先生认

为该文当即王来通自撰，可备一说［2］667。文章从天

地阴阳之演化顺逆立论，充满了传统的文化意味，而

其对都江堰岁修时序安排的阐述，则显然是历代经

验的总结，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具体说来，

清代以来岁修的时序，严格按照节令安排如次: 霜降

节祀神下杩，以内江导流，开始截断外江; 小雪淘挖

外江河床; 至立春，外江穿淘结束，开始放水导流，转

而截断内江，穿淘内江河床; 到次年三月清明节，岁

修工程完成，复开内江放水，并举行开水典礼，由成

都知府和主管水利官员( 民国时期则由四川省主席

和建设厅长) 主祭江神和李冰。清代的这一“修堰

之法”，不仅与“水性、节令”相关，且因冬季农闲便

于征集组织足够的役夫而切实可行。

四、沿革成制的工役组织

征集组织役夫进行都江堰等大型水利设施的岁

修工程，秦汉以降与国家劳役制度密切相关。秦自

商鞅变法以来，实行小家庭编户政策，严禁“民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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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以上不分异者”，以扩大国家的赋役收入; 又实行

“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的政策，即以免除徭役来

奖励耕织成绩突出的编户齐民。徭役或简称役，涉

及“戍、漕、转、作”等方面⑧，即戍边、漕运、转运和大

型公共工程造作，后者包括皇帝陵寝、城郭宫室、道

路桥梁的造作，也包括修治堤防沟渠以至农田水利

设施。秦并巴蜀后，也将上述制度、法令和政策推广

到了巴蜀，青川县郝家坪秦墓木牍《为田律》即反映

了这一史实，其文云:

以秋八月，修封捋( 埒) ，正彊( 疆) 畔，及癹

千( 阡) 百( 陌) 之大草。九月，大除道及除郐

( 浍) 。十月，为桥，修波( 陂) 隄，利津梁。［8］［9］

以上律令所提到的工程，按国家规定，均由编户齐民

承担劳役完成。秦始皇兼并天下后，由于大修骊山

陵墓和驰道、直道，并在关中、关外大造宫殿，史称

“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10］1137，急政暴虐，终致灭

亡。

汉代徭役制度规定，成年男子每年要在本郡服

役一个月，叫作更卒或卒更，属于近役; 不服役者则

以两千钱代役，叫作践更，政府以之雇人充役。此种

以钱代役之制，叫做更赋。承担国家大型工程力役

的役夫或曰役者，史籍中称为“作者”。如《史记·秦

始皇本纪》即称建造阿房宫的役夫为“阿房宫作

者”。《郭择赵汜碑》铭文，亦径称建安三年冬天承

担都江堰岁修工程的役夫为“作者”，并记其中单是

次年出资建碑歌颂郭择、赵汜功德的“作者”就有

“赵□卿、郑□□、□彦□、苏子卬、□定卿、杨叔财

等百余人”［2］9 － 10，足见这次岁修役工人数众多，亦

证明“作者”乃秦汉时期徭役制度一以贯之的术语。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国家赋役制度下，蜀地政府

承担都江堰维护修治工作的役制仍一以贯之，然亦

有所变革。如《水经注·江水》即记蜀汉丞相诸葛亮

高度重视都江堰的“农本国资”地位，特别“以征丁

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3］766。在每年依制岁修的

基础上，又建立一支由兵丁组成的专业队伍常年四

时守护，实为加强管理的重大举措。或以为这些兵

丁亦要承担岁修力役，可备一说。不过，这出于所处

时代条件的特殊措施的形成，绝非偶然。都江堰渠

首工程所在，历来是控扼四川盆地尤其是成都平原

与川西高原少数民族地区的军事要地⑨，诸葛亮此

举，可谓一举两得，兼收军事战略和水利维护之功

效⑩。从《郭择赵汜碑》可知，岁修时役夫人数众多，

这必然涉及征集和管理等一系列问题。其间的细节

因史籍失载，已难稽其详，但必与其时国家户口徭役

制度直接相关，则是无疑的。综合传世和出土文献，

这些由国家机器的郡县乡里地方机构征集的劳动

力，从郡内不同居住地来到都江堰后，应是在都水官

员和“堰官”或曰“堋吏”的组织领导下，有序地进行

和完成岁修工程。

隋唐时期，继续实行汉代以来以向政府纳钱或

物代役的制度。隋朝沿用北魏以来的租调制，租调

数量和农民服役时间均有减轻，并规定“民年五十，

免役收庸”，即交纳一定的绢代替服役。唐代的租

庸调制，规定“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

庸”，具体即每丁每年要向国家纳粟二石，叫作租;

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两丈五尺、麻三斤，叫作调; 服

役二十天，曰正役。不服役者每丁按每天纳绢三尺

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的标准，交足二十天的数额以代

役，叫做庸，或曰“输庸代役”，政府另外征人代役。

秦汉以来的这种代役制度，在政府组织的大型工程

中一直延续下来，唐五代之后保存较多的都江堰水

利体系岁修工程史料中多有反映。

宋代文献中，都江堰修治的役夫人力组织也有

了一些新的变化发展。如宋人张君房《云笈七签·

道教灵验记》即记载，其时都江堰岁修，“赋税之户，

轮供其役”［2］77，修治工程采用的是按户分段包干具

体工程任务的办法，这种岁修役法的改革，有利于提

高工程的效率。另一方面，有关资料显示，这些轮役

的“赋税之户”一般是都江堰水利体系覆盖范围内

亦即受益地方的农户，因而这种劳役又属于古代近

役，役者“籍( 名籍) 在修堰之内，邑吏底名分地以授

之，自冬始功，讫年而毕”［2］77。另一宋人冯伉《移监

离堆山伏龙观铭并序》亦有类似记载: “每岁孟春，

役徒万亿，太仓为之给粟，长吏为之监工。”［2］111岁修

工程浩大，以至出现“永康军岁治都江堰……吏盗

金，减役夫”［11］8757的违法腐败事件。

元代沿袭了这种由都江堰灌区农户承担岁修工

程之役的传统，并以驻军参与其事。对此，揭傒斯

《大元敕赐修堰碑》铭记佥四川廉访司事吉当普至

元元年( 1335) 大修都江堰时曾叙及此制:“初，郡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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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兵家共掌都江之政。延祐七年( 1320 ) ，其兵家奏

请独任，郡县乃以其民分治下流诸堰，广其增修而大

其役，民苦之; 至是复合焉。”又记其时都江堰岁修

云:“有司岁治堤防百三十三所，役兵民多者万余

人，少者千人，其下犹数百人。人七十日; 不及七十

日，虽事治不得休息。不役者三日一缗。富屈于资，

贫屈于力，上下交病。会其费，岁不下七万缗。毫发

出于民，十九藏于吏; 概之出入，不足以更费。”瑏瑡针

对“水失其道、民失其力、吏乘其弊”“上下交病”的

状况，佥四川廉访司事吉当普“征工发徒，以至元改

元( 至元元年，即公元 1335 年) 十有一月朔，肇事于

都江堰”。这次大规模治理都江堰水利体系，集中

于“要害之处三十有二”，重心是渠首工程，开工早

于往年。其余暂未施工者，“若成都之九里堤，崇宁

之万工堰，彭之堋口、丰润、千江、石洞、济民、罗江、

马脚诸堰，工未及施而诏，亦责长吏及农隙为之”。

由于工程浩大，“是役也，石工、金工皆七百人，木工

二百五十人，徒三千九百人; 而蒙古军居其二。粮为

石，千有奇; 石之材取于山者，百万有奇; 石之灰以斤

计，六万有奇; 油半之; 铁六万五千; 麻五千撮。其工

之直、物之贾以缗计，四万九千有奇，皆出于民之

庸瑏瑢，积而在官者，余廿万一千八百缗，责灌守以贷

于民，岁取其息，以备祭祀，若淘滩、修堰之共。仍蠲

灌之兵民常所徭役，以专其堰事”瑏瑣。

明朝伊始即“加意水利”，但也加重了巴蜀地区

的水利工程差役。嘉靖《四川总志》卷 16《成都府·

水利》载都江堰灌区岁修时，“每岁冬春之会，令得

水州、县与军、卫、屯、所，共役人夫五千”［2］237。可见

平均每年兼用民夫、兵丁就达到五千人之多。成华

九年( 1473 ) ，四川巡抚都御史夏埙巡视都江堰堰

务，认为“远人赴役不便”，改行新法，因而专由郫

县、灌县抽调劳力承担堰务，而二县的“杂派科差，

均摊得水州县。( 郫县、灌县则) 专备工料，以供堰

务”［2］237。其后正德十五年( 1520) 四川水利佥事卢

翊继续采取按田产摊派劳役的办法，“下令以粮三

石，派夫一名，分八班，凡八年一周”［2］237。此种按田

产摊派劳役的办法，形成了固定的岁修劳动力组合，

有助于岁修工作的进一步制度化。

清初巴蜀政局大致稳定后，都江堰岁修工程恢

复，仍沿袭明代以来按田产摊派劳役之制的传统。

顺治十八年( 1661) ，巡抚佟凤彩在上疏朝廷的奏章

中提出，“欲为永久计，必行令用水州县，照粮派夫，

每年淘浚，庶民不忧旱，而国赋渐增矣”［12］。次年亦

即康熙元年( 1662 ) ，渠首工程恢复，正是此制已行

之证。据康熙二十年( 1681) 温江知县王日讲《水利

详文》所载灌县验申“前事”申称，“都江大堰乃成、

华、温、郫、新、双、崇等州县用水之源，兵民命脉，国

赋根本，每年年前雇夫，自正月初一日，各县典史、堰

长督夫到工，兴修至清明工峻”［13］。按照其制，不仅

灌区各县典史、堰长督夫到工，而且往往县长也亲自

率属下役夫到场处理堰务。该制规定，渠首工程役

夫数额为“大修额夫一千零八名，小修额夫三百三

十六名”，但因“其时民田未经丈量，仅计块出夫，

灌、温、郫、崇、金、成、华及新都、新繁，共计八百三十

名。咸以用水之多寡，为出夫之标准”。康熙四十

八年( 1709) ，针对“川民不知亩法，向以块计，故都

江堰功按田派夫，不无畸轻畸重”之弊，加以大修费

用不足，官府遂“易派夫为折银”“每夫一名，折银一

两”“得水州县，照折有差”［14］。雍正七年( 1729 ) ，

巡抚宪德上疏: 由于川省“田地向来不知亩数，惟有

计块出夫。今丈量已竣，亩数可稽，若仍以田块较

算，不无大小悬殊之别，实属不均”，应“计亩出夫，

随时修筑”。建议将各地摊派劳力改为摊交水费，

由当地收款后雇工代役，并在次年即正式施行按田

亩得水先后分级征收水费的制度。

上述都江堰渠首工程岁修之制，可谓全川水利

岁修范例。都江堰外江堤堰如石牛堰的岁修，即由

崇庆、灌县居民承担，清人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

职方典》载: “居民计粮出夫，分工修浚。”［2］313 各地

民堰大抵如此，并延续至晚清民国时期。

五、多源多样的经费渠道

古代都江堰等巴蜀水利工程岁修等建设的经

费，大致有四个来源: 政府财政拨款; 专门税捐( 专

项赋税) ; 民间自筹; 个人捐款。

都江堰作为大型水利工程，其创始修建以至岁

修经费的一个主要来源，即政府拨款。政府拨款又

分中央和地方财政两个渠道。唐以前都江堰工程建

设、维修方面国家府库开支的记录失载，但政府拨款

的存在毋庸置疑。唐代高骈在成都修筑罗城，该城

既是军事防御工程，又是大型水利设施，与都江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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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系统密切相关，甚至本身就是该系统的重要组成

部分，其用工和经费开支浩大。唐僖宗就曾下《赐

高骈筑罗城诏》指出，整个工程总共“役徒九百六十

万工，计钱一百五十万贯; 卓哉懋绩，固我雄藩，罄府

库之资储，舍阴阳之拘忌; 但为国计，总忘身谋; 并无

黎庶之怨嗟，不请朝廷之接借”［2］55，足见财政开支

之巨。然从诏文中“不请朝廷之接借”之说可知，这

笔巨大的经费，全出自地方财政。北宋冯伉《移建

离堆山伏龙观铭并序》亦记，都江堰岁修“每岁孟

春，役徒万亿，太仓为之给粟，长吏为之监工”［2］112。

“太仓给粟”云云，提示宋代对都江堰的修治中央财

政似亦有支出。元代灌州也曾实行以贷款于民所获

利息，用于都江堰岁修的制度。明代堰工开支政府

亦有投入，史载“或支官料”［15］2245。清朝政府财政

对都江堰岁修的开支有进一步扩大。明清之际巴蜀

长期战乱，导致都江堰荒废于草莽之间，尽管封疆大

吏高民瞻、佟凤彩均组织岁修，灌区各县亦纷纷进行

修治，但限于财力经费不足，一直难复昔日之功效。

康熙十九年( 1680) ，杭爱以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出任

四川巡抚，鉴于“此堰废弛已久，往岁修筑，仅以草

率从事，故有历三春而水不至田，农人悬耒太息者。

遂于是岁( 康熙二十年) 孟春，发帑金四百，遴委通

判刘用瑞、游击钟声，往求离堆古迹而疏浚之。比

至，果于榛莽中得离堆旧渠，砂石淤积久矣。盖历年

堰水，惟从宝瓶口旁出，非离堆故道也。禹主治水，

行无所事，李冰岂独不然? 违其道而治之，毋怪乎用

力艰而决防屡告耳”［2］721 － 723。杭爱这次下决心大规

模修复都江堰，使“民得耕稼以有秋，官吏相与庆于

庭，士农相与歌于野”，所用经费，即出自国库。乾

隆六年( 1741) ，四川巡抚硕色奏请都江堰水利工程

岁修经费由国库开支，获得批准。由此“堤岸、闸坝

等工，俱动正项银粮。从前捐输各项，自乾隆元年为

始，一 概 革 除。都 江 堰 所 有 计 亩 均 摊，尽 数 豁

免”［2］391。然至乾隆末年，官拨经费款已经入不敷

出，初 由 盐 茶 道 给 予 补 助。到 嘉 庆 二 十 四 年

( 1819) ，四川总督蒋攸铦呈请征收灌区各县义仓租

谷( 堰田收入) ，“以备堰工不敷经费”［16］287 ; 并由用

水各州县捐助竹粮银 730 两。此后每年岁修“或加

银六七两至百余两不等”［14］。各县所交谷价银除支

付岁修经费外，至道光二十八年( 1848 ) ，余款所储

已至银 9500 余 两，并 用 此 前 以 之 生 息 所 获 息 银

3720 两作为岁修补贴，因而从此年开始免除各县堰

工银两; 并将嘉庆二十五年( 1820 ) 以来征用的济田

租谷归还各县［17］114。

不过，无论中央或地方的财政支出，归根究底还

是来自民间交纳的赋税。地方政府投入的经费，甚

至本身就以工程受益地区的水利专门税捐( 专项赋

税) 为主构成。宋代大观二年( 1108) 七月诏曰:“蜀

江之利，置 堰 溉 田……然 岁 计 修 堰 之 费，敷 调 于

民。”［6］2398随着宋代吏治逐渐腐败，“永康军岁治都

江堰，笼石蛇绝江遏水，以灌数郡田。吏盗金，减役

夫”［11］8757。这是官员用减少役工吃空缺的伎俩贪

污工程款( 也可能是“敷调于民”的民间款，但已变

为公款) 的记载。上引大观二年七月诏令亦指出，

地方政府负责岁修“工作之人并缘为奸，滨江之民

困于骚动”，因而严令:“自今如敢妄有检记，大为工

费，所剩，坐赃论。入己，准自盗法。许人告。”［6］2398

蜀地编户齐民承担修堰赋役之制，由来已久，前

蜀杜光庭《道教灵验记》即谓: “赋税之户，轮供其

役。”［2］77至于充当地方政府岁修工程经费的专门税

捐( 专项赋税) ，宋人有明确记载。南宋范成大《吴

船录》曰:

李太守疏江屠龙，有大功于西蜀，祠祭甚

盛，岁刲羊五万。民买一羊将以祭，而偶产羔

者，亦不敢留，并驱以享。庙前屠户数十百家。

永康郡计至专仰羊税，籍羊税以充。甚矣，其杀

也! ［2］177

范成大淳熙二年至四年( 1175—1177 ) 任四川制置

使，以上引文即其淳熙四年五月从成都离任时，出发

西行至都江堰的纪行文字，记载可靠而权威。其时

祭祀李冰父子刲羊之税为数甚巨，不仅“永康籍羊

税以充郡计”，以至有过“吏颇侵盗”遭致罢免的记

载［2］188。羊税不仅成为政府财政的重要来源，且杀

羊祭祀李冰父子尤其是被高度神化的李二郎，已不

仅仅是民间信仰活动，而是北宋以来政府管理都江

堰水利事务之每岁重要内容，并成为后世传统。北

宋著名大臣石介《记永康军老人说》对此有详细

记述:

有灌口祠，其俗事之甚谨，春秋常祀。供设

之盛，所用万记，则皆取编户人也; 然官为之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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敛，盖公私受其利焉。民苦是役，过于急征暴

敛……国家尝大酺( 祭祀二郎神诞辰) ，而永康

屠羊豢豕之家，尤苦其役。盖官以峻刑急责，而

强取其利……及是复酺，公( 永康判官刘随) 先

言屠人，出公帑钱平易之。是年，屠人乐输。公

初出帑中钱也，有司执之以为不可，公斥之，独

行; 朝廷亦不问……鲁国石介闻是说，起而舞

曰: 夫严先配庙，尊圣人也; 斥灌口祠，禁淫祀

也。［2］124 － 125

可见宋代崇德庙( 今二王庙) 供奉李冰父子的春秋

常祀当时即已为“国家大酺”，祭祀典仪极盛，史称

“万羊之祭”［2］185。北宋欧阳忞《舆地广记》云: “蜀

李冰作大堰，以溉诸县……蜀人德之，立崇德庙祀

之，蜀人奉祠，岁刲羊以数万计。”［2］184南宋初年曾敏

行《独醒杂志》也云:“有方外士为言: 蜀道永康军城

外崇德庙，乃祠李太守父子也……祠祭甚盛，每岁用

羊至 四 万 余。凡 买 羊 以 祭，偶 产 羔 者 亦 不 敢

留。”［2］162

到元代，根据前述揭傒斯的《大元敕赐修堰碑》

文，民间交纳的都江堰水利体系岁修专项赋税数量

亦甚巨:“会其费，岁不下七万缗。”具体征收办法是

“人七十日; 不及七十日，虽事治不得休息。不役者

三日一缗”。《元史·河渠志》的记载与此略有出入，

曰“不役者，日出三缗为庸钱”，总数则同为“岁不下

七万缗”。其明确指出，岁修征费如此巨大，“而利

之所及，不足以偿其费矣”。可见国家征收的岁修

专项赋税给当时民间造成的经济负担不轻。前述

《大元 敕 赐 修 堰 碑》还 记 载 了 元 顺 帝 元 统 二 年

( 1334) ，佥四川廉访司事吉当普大修都江堰，其时

灌州“民之庸积而在官者”已达二十五万余缗，吉当

普此役工程空前浩大，共花费四万九千余缗，余款

“廿万一千八百缗”贷民之息，可“以备祭祀，若淘

滩、修堰之共”。这笔日后用于祭祀李冰父子和淘

滩修堰的官款，考其源，仍是产生于灌州老百姓“专

供堰事”这一近役的代役钱———所谓“民之庸”的

利息。

明代地方水利所需经费、人力和工料的来源，前

后并不统一，“或役本境，或资邻封，或支官料，或采

山场，或农隙鸠工，或随时集事，或遣大臣董成。终

明世，水政屡修”［15］2245。但在都江堰灌区，如前所

述，明初以来仍实行“每岁冬春之会，令得水州县与

军卫屯所，共役人夫五千，竹木工料记田均输”。至

成华九年( 1473 ) ，四川巡抚都御史夏埙“以远人赴

役不便，又将郫、灌二县杂派( 一作泛) 科差，均摊得

水州县，专备工料，以供堰务”［2］237。其后正德十五

年( 1520) ，四川水利佥事卢翊继续采取按田产摊派

劳役的办法。四川的上述新法，实际上已经开了晚

明“一条鞭法”将税粮和力杂差役全部计亩征钱、折

办于官的先河。

清初以降，都江堰岁修工程仍沿袭明代以来按

田产 摊 派 劳 役 经 费 之 制 的 传 统。顺 治 十 八 年

( 1661) ，巡抚佟凤彩提出，“行令用水州县，照粮派

夫”。康熙四十八年( 1709 ) ，官府遂“易派夫为折

银”“每 夫 一 名，折 银 一 两”“得 水 州 县，照 折 有

差”［14］。雍正七年( 1729 ) ，巡抚宪德建议将各地摊

派劳力改为摊交水费，由当地收款后雇工代役。由

此次年即行按田亩得水先后分级征收水费。总体而

言，计亩分级摊交水费的办法，比起更具人身强制性

质的计亩派夫服役，相对减轻了农民的压力和负担，

是一个历史进步。上述都江堰渠首工程计亩分级摊

交水费的岁修之制，亦影响到巴蜀广大地区民堰的

岁修。诸民堰的岁修，一般由用水农户推举或轮流

担任的堰长、沟长负责主持，按堰规调集劳力，摊收

水费。

巴蜀地区除都江堰这样的大型水利设施作为国

家或政府工程，往往由灌区尤其是受益民众以计亩

摊收等方式征集解决经费问题外，农村大量的小型

农田水利设施，则多由民间筹集资金、工料来兴修和

维护。如 史 载 唐 代“眉 州 通 义 郡 青 神 县，大 和

( 828—835) 中，荣夷人张武等百家请田于青神，凿

山酾渠，溉田二百余顷”瑏瑤。此种情况，历代均有。

又如 光 绪《射 洪 县 志》载: “乾 隆 庚 午、辛 未 间

( 1750—1751) ，有乡民杨荛、冯栋等跨岗之西而东

穿一石洞，欲引水灌田，以力匮则止。乾隆二十五年

( 1760) ，邑令何辰劝民捐资，督工横凿岭腹，导溪水

以达于坝，分左右支，左支灌太和镇北杨村坝、纳镇

坝田二千四百余亩; 右支凿石开渠引灌谢家坝田六

百余亩。是堰之成，众捐银一千三百余两，各田户计

亩出银一千七百余两。”［18］92

普通民众的经济能力一般均很有限，因而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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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捐资兴修水利者，多为大户或乡绅。清代王泽霖

《新开长同堰碑》铭云:“乾隆除，吾灌自玉堂场抵太

平场，沿山皆旱地。十九年( 1754 ) ，王来通等五人

相度地势，于横山寺凿崖开渠三年，南达石崩江，置

闸引水，命曰长流。后经履勘，于乾隆二十三年讫二

十九年( 1758—1764 ) ，续开至太平场下长生宫后，

更号同流，合名长同堰，灌溉所及不下一万亩。是堰

由二王庙道士王来通规划，县人艾文星、张金倍、王

大舜、刘玉相各捐银五百两以为工费。”瑏瑥捐资建长

同堰的艾文星等五人，显然都是颇具实力之大户，而

规划此堰的道士王来通对清代灌县一带水利亦颇有

贡献。无独有偶，据乾隆《双流县志》，清初顺治年

间，双流县三圣寺大朗和尚亦托钵募化，自双流金马

河上游温江县左岸引水开渠百余里，自流灌溉温江、

双流、新津三县之田六万八千余亩，史称大朗堰。乾

隆《彰明志略》亦记清代彰明县( 今江油市的一部

分) 有“姚济堰，明成化年间，本乡举人、云南楚雄推

官姚本仁致仕后开修”。又如清代三台县“惠泽堰

在县之南明镇，与绵属之马嘶渡毗连。乾隆十九年

( 1754) ，郡守费元龙、绵州牧罗克昌详请兴修，工巨

费繁，历久未就。绵州诸生熊绣暨子飞龙、升龙捐资

万余，独力垫修，至三十一年，工始克成，记灌涪绵二

属田万六千五百余亩”［12］。

地方官中亦历来不乏捐资兴修水利设施者。如

史载北宋哲宗年间的崇宁司里张唐英，就曾“独立

捐金”修堰，溉田达数千亩，人称“司里堰”［19］，传为

美谈。再如元代吉当普大修都江堰之前，就有灌州

判官张弘“请出私钱，试以小堰。堰成，水暴涨，堰

不动”［2］192，为下一步大修提供了依据。另据康熙

《成都府志》，清初战乱，都江堰多年失修，“顺治十

六年( 1659) ，巡抚都御史高民瞻、监军程翊凤合文

武捐银二千两，雇募番倮修筑开浚，暂资灌溉”。又

清朝大邑知县“黄藜，字天阁，福建平和人，康熙庚

午举人。四十二年( 1703) ，知大邑。邑旧有堤堰三

十六座，导水灌田，常资修浚。藜于春作方兴，几捐

俸亲督堰长，预期修筑。终藜之任，秋成无歉”［12］。

嘉庆《四川通志·堤堰》亦载: “永济堰在射洪嘴，乾

隆九年( 1744 ) ，遂宁知县田朝鼎捐资创建，约灌杨

渡坝田二万余亩。”［12］

需要指出的是，民间捐资兴修的水利工程，因年

代久远以后，常常由于种种原因，民间财力不济，遂

转而由政府接手维修扩建。如清代崇庆州“黑石河

大堰，原系民间自淘挖，往返百里，劳苦备臻”。雍

正初年，田廷锡任知州，“为民请命，遂如都江诸堰，

一例给帑官修”［12］。又如民国《三台县志·堤堰》

记:“永成堰在县东北涪江之滨，清乾隆二十六年

( 1761) 创开于县民陈所伦，灌溉数年，老君溪山泉

穿渠堰废。嘉庆十五年 ( 1810 ) ，邑令沈绍兴议修

复……历百有余年至光绪二十九年( 1905) 天旱，以

工代赈，发帑万金，循古迹而上至绵界麻柳林筑新

口，引渠长六十五里，横出山溪九，灌溉涪江左岸涪

城、小围及老马渠诸坝田三万四千亩。”又如前引清

代二王庙道士王来通规划、大户出资兴建的灌县长

同堰，“溉田三万余亩，后以用官工经费岁修，改称

上、下官堰”［20］。此种历史现象，反映了中国古代中

央集权大一统帝国制度下，民间社会在面对自然环

境长期复杂沉重的压力和挑战历程中，相对于国家

和政府的强势而表现出的自身力量的不足和脆弱。

综上所述，从传世文献、近年出土的考古资料和

都江堰本身的工程模式、建堰材料可以推知，大型水

利工程都江堰的岁修应于建堰之初即已经起源，而

且在历史上形成了颇为完善的岁修制度及其执行机

构，包括系统、完备的准则程式、时序组织以及经费、

工料的划拨征集、规划开支等等，充分反映都江堰不

仅在工程模式、水文明理念等方面堪称人类可持续

发展的典范，而且在组织、制度层面同样为世界留下

了极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注释:

① 根据 20 世纪 40—90 年代的长时段测量资料，由于岷江上游河

谷经常发生山体崩塌和泥石流等缘故，导致岷江上游平均每年

的悬移质、推移质分别为 845 万吨、150 万吨左右，河床质卵石

粒径一般为 124—248 毫米，最大达 800 毫米，而其大粒径的推

移质在河道出山口的都江堰鱼嘴一带大量堆积，因此，定期清淤

历来为都江堰岁修工程的主要任务。

② 《汉沈子琚碑》又名《绵竹江堰碑》，绵竹江堰地属广汉郡绵竹

县，系绵水( 今称绵远河) 上的堰渠。详见( 清) 常明等修:《四川

通志·金石》，清嘉庆二十一年刻本，第 2128 页。

③ 该碑自身全名为“建安四年正月中旬故监北江堋太守守史郭择

赵汜碑”，参见冯广宏主编《都江堰文献集成·历史文献卷( 先秦

至清代)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7 年，第 9—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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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年

④ 涪陵长江江心水下岩盘白鹤梁上有石刻双鱼，其侧石刻题记云:

“( 唐代宗) 广德元年( 763) 二月，大江水退，石鱼见，郡民相传丰

年之兆。”此为历史上关于长江最枯水位的最早明确纪年题刻。

另乾隆《巴县志》所载《碑目考》:“重庆汉江水底，石盘上碑形天

成，见则年丰，一名雍熙碑，一名灵石，汉晋以来皆有石刻，非江

水枯涸极，不可得见，见则年丰。”雍熙碑在重庆朝天门嘉陵江、

川江汇口脊石上，则为时更早。

⑤ 该材料散见于明人曹学佺所著《蜀中名胜志·四川》卷六《成都

府》六《灌县》引《水经注》轶文。该文不见于今本《蜀中名胜

志》。

⑥ 该句见于民国四川省水利局编《都江堰水利工程述要》，但此句

原文出处不明。

⑦ 到元代，《元史·河渠志》指出: “北江稍东为虎头山、为斗鸡台，

台有水则，以尺画之，凡十有一。水及其九，其民喜，过则忧，没

其则则困。”“水及其九”，则进入内江的流量既能充分满足成都

平原生产生活用水需求，又不至于导致洪涝，这需要每年冬天严

格依深淘低作之则进行岁修。清乾隆王来通辑《灌江备考》中

载: 清明作秧田时，水淹至五、六划; 立夏、小满，成都州县普遍插

秧，水淹七、八划至九、十划。根据 1949 年以来的实测数据，内

江断流最低水位为水则五划; 灌区扩大后，春灌用水增多，春水

十三划流始足用，十六划为洪水警戒水位，灌区河堰即须准备

防洪。

⑧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关东群盗并起，秦发兵诛击，所

杀亡甚重，然犹不止。盗多，皆以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

请且止阿房宫作者，减省四边戍、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271

页。

⑨ 早在四千多年前的宝墩文化时期，其地上、下芒城的两座古城遗

址就以双重城壕为特征，提示其具有强化军事防御的特质，与宝

墩文化其余诸城形成对比。

⑩ 其后都江堰一带也常驻军队，并参与岁修等工程。如李焘《续

资治通鉴长编》卷 274 载宋代其地因“正控两山六州军隘口”，

先后为永安军( 乾德四年，公元 966 年) 、永康军( 太平兴国三

年，公元 978 年) ;《元史·河渠志·蜀堰》亦载元代伊始，这里亦

行“郡县及兵家共掌都江之政”; 明代也常以军队参加都江堰岁

修工程。

瑏瑡 ( 明) 宋濂《元史·河渠志》据揭傒斯《大元敕赐修堰碑》铭写成，

其文此处亦为:“会其费，岁不下七万缗，大抵出于民者，十九藏

于吏。而利之所及，不足以偿其费矣”。参见《元史·河渠志·蜀

堰》。

瑏瑢 《元史·河渠志·蜀堰》作“铁六万五千斤，麻五千斤。最其工之

直、物之价，以缗计者四万九千有奇，皆出于民之庸”，其文是。

瑏瑣 ( 元) 揭傒斯:《大元敕赐修堰碑》铭，载冯广宏主编: 《都江堰文

献集成·历史文献卷 ( 先秦至清代) 》，巴 蜀 书 社，2007 年，第

192—196 页。本处引述时标点有所调整。

瑏瑤 见( 宋) 欧阳修: 《新唐书·地理志》。清代嘉庆《四川通志·堤

堰》亦云:“鸿化堰在( 青神) 县北十五里，唐初( 按当为唐后期)

张武等所开。”

瑏瑥 转引自四川省水利电力厅编:《四川水利志》( 第一卷) ( 内部资

料) ，1989 年，第 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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